
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補/換發、更新登記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 
 

□ 身分證   

□ 統一證號(居留證)   

□ 護照 

･脫帽一吋照片 2張 

･浮貼一張貼一張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學  歷 
(以最高學歷計)  

執  業 

機  構 

機構名稱：                                     電話： 

機構地址： 

申  請 

項  目 
□認證    □補發    □換發   □認證證明更新(認證證明效期屆滿) 

長 
照 
服 
務 
人 
員 
類 
別 

□照顧服務人員： (請繼續勾選以下項目) 

   □照顧服務員  □教保員  □生活服務員  □家庭托顧服務員 

□居家服務督導員 

□社會工作師    □社會工作人員  □醫事人員 

□照顧管理專員  □照顧管理督導 

□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計畫人員(      年度                                計畫) 

檢 
附 
文 
件 
及 
費 
用 

□申請書    □具結書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一吋半身照片 2 張 

□資格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學習證明文件 

□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原領認證證明文件    □費用 100 元    □其他 。 

･身分證(正面)、居留證、護照 

影本 

･身分證(反面)、居留證、護照 

影本 



 

長照人員認證申請流程 

 

 

  

備齊以下文件： 

1、長照人員認證申請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近三個月內半身一吋大頭照 2 張 

4、人員證明資料正本及影本 

備齊以下文件： 
1、長照人員人證批次轉入範例電子檔

(寄至 jasonyu@kcg.gov.tw)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近三個月內半身一吋大頭照 2 張 

4、人員證明資料正本及影本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仁愛之家審核 

個人 長照機構 

發證 

通過 

不通過 

於期限內
補正資料 

補正通過 

※備註：相關表單文件可至社會局官網長照 2.0 專區及

社會局仁愛之家官網長照訊息專區下載。 



長照人員認證資格及應備資料(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規定) 

長照服務人員 

範 圍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認 證 應 附 資 料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之 一 ) 
應 備 其 他 文 件 

第二條第一款 
照顧服務人員 
 

照顧服務員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

(組)畢業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

(組)畢業證書 

□申請書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老人長期照顧失智照顧型機構照顧服

務員另應取得失智症相關訓練證明文

件 

□失智症相關訓練證明文件 

教保員 □大專院校醫學、護理、復健、職能治

療、物理治療、教育、特殊教育、社會、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輔導、心理、兒

童及少年福利、幼保、早期療育、聽力、

語言治療、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

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領有教保員

訓練結業證明書 

□左方資格條件第一項之相關科、系、

所、學位學程畢業證書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證書及教保

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申請書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生活服務員 □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

書 

□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

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

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證

明文件 

□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保母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

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證書 

□申請書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家庭托顧服務員 □領有家庭托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具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或照

顧服務員資格 

□家庭托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具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或照

顧服務員資格證明文件 

□申請書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長照服務人員 

範 圍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認 證 應 附 資 料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之 一 ) 

應 備 其 他 文 件 

第二條第二款 
居家服務督導員 

居家服務督導員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專科(大專院校)以上學校社會工

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

治療、營養、藥學、公共衛生、老

人照顧等相關系、所、學位學程、

科畢業 

□專科(大專院校)以上學校，非屬前

項所列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

畢業，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且

具一年以上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

或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等相

關 科、組畢業，且具三年以上老

人、身心障礙者福利或照顧服務相

關工作經驗 

□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員滿五年以

上 

□領有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

證明書 

□社會工作師證照 

□左方資格條件第二項之相關科、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證書 

□專科(大專院校)以上學校畢業證

書、左方資格條件第三項之應考資

格證明文件，及一年以上老人、身

心障礙者福利或照顧服務相關工作

經驗證明文件 

□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等相

關科、組畢業證書，及三年以上老

人、身心障礙者福利或照顧服務相

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員滿五年

以上證明 

□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

書 

□申請書 

□完成附件一所定訓練課程之

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

完成「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

同課程訓練(Level 1)」之學

習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長照服務人員 

範 圍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認 證 應 附 資 料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之 一 ) 
應 備 其 他 文 件 

第二條第三款 
社會工作師、 
社會工作人員及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師 □經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領有社會

工作師證書 

□社會工作師證書 □申請書 

□完成附件一所定訓練課程之

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

完成「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

同課程訓練(Level 1)」之學

習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社會工作人員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

試以上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並領有照

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左方資格條件第一項之考試及格證

明文件 

□左方資格條件第二項之考試及格證

明文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

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之證明文件 

□申請書 

□完成附件一所定訓練課程之

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

完成「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

同課程訓練(Level 1)」之學

習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醫事人員 □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

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營養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

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

驗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

職業證書之人員 

□左方資格條件之專門職業證書 □申請書 

□完成附件一所定訓練課程之

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

完成「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

同課程訓練(Level 1)」之學

習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長照服務人員 

範 圍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認 證 應 附 資 料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之 一 ) 

應 備 其 他 文 件 

第二條第四款 
照顧管理專員及
照顧管理督導 

照顧管理專員 □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照顧

管理專員 

□該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進用證明文件 □申請書 

□於該中心任職之日起六個月

內，完成附件二所定訓練課

程之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完成「照顧管

理專員第一階段訓練」之證

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照顧管理督導 □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照

顧管理督導 

□該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進用證明文件 □申請書 

□於該中心任職之日起六個月

內，完成附件二所定訓練課

程之學習證明；或 

106.06.02 前完成「照顧管

理專員第一階段訓練」之證

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第二條第五款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長照服務 
相關計畫之個
案評估、個案管
理及提供服務
人員 

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長照服務相關
計畫之個案評
估、個案管理及
提供服務人員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服務相關計

畫人員，指預防及延緩失能之專業師

資、指導員、協助員、失智照護之個

案管理員、出院準備之評估人員、社區

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及其他計畫相關人

員等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計畫之公文

影本及執行計畫單位聘僱證明文件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計畫之契約

書影本及執行計畫單位聘僱證明文

件 

□申請書 

□自任職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各該計畫所定訓練之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2張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表 

實施方式 積分 

一、長照機構、教學醫院、專科以上學校、醫學 會、

學會、公會、協會、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

舉辦之長照、老人福利與身障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三、參加各類長照、醫事及社工之相關雜誌通訊課程。 
(一)每次積分二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四、經評鑑合格之長照機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

之團隊臨床討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 動。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三)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五、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長照、醫事及社工學

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二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三點，其

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十點。 

六、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相關長照、醫事及社

工人員學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二點，其

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七、在國內外各類長照、醫事及社工人員具審查機制

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原著論文。 

(一)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十六點，第二作

者，積分六點，其他作者積分二點。 

(二)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  

(三)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八、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一)每學分積分五點。 

(二)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九、講授長照及衛生教育推廣課程。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十、國內外各類長照、醫事及社工人員專業研究機構

進修。 

(一)短期進修者(累計一星期內)，每日積分二點。  

(二)長期進修者(累計超過一星期，每星期積分五點。) 

(三)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 

十一、各大專校院專任護理、照顧相關科、系、 組、

所教師至國內長照、醫療或護理機構實務學習，經機

構開具證明文件。 

(一)每日積分二點。 

(二)超過二十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十二、於離島地區服務期間。 各點實施方式之積分數，得以二倍計。 

十三、於偏遠地區服務期間。 各點實施方式之積分數，得以一點五倍計。 
 

 


